
潜江市民政局关于
印发《全市社会组织开展信用分类分级监管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各社会组织：

全市社会组织开展信用分类分级监管实施方案已经局领导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4 年 8 月 26 日

潜 江 市 民 政 局



全市社会组织开展信用分类分级监管
实施方案

为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，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

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监管对象

监管对象为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、

基金会。

二、评级方法

采用综合评估法，综合考虑全国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、社

会组织的信用记录方面因素，对社会组织进行信用评价，并将其

分为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两个等级。

三、评级标准

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分两类，即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

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（一）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活动异常名录

1.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

告的；

2.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的；

3.登记管理机关在抽查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，发放整

改文书要求限期整改，社会组织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；

4.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，存在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



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；

5.受到警告或者不满 5 万元罚款处罚的；

6.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社会组织取得联系的；

7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1.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满 2 年的；

2.弄虚作假办理变更登记，被撤销变更登记的；

3.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的；

4.受到 5 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；

5.三年内两次以上受到警告或者不满 5 万元罚款处罚的；

6.被司法机关纳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名单的；

7.被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、撤销成（设）立登记

决定的；

8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。

四、信用适用

根据上述评级标准，将社会组织分为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

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社会组织应享有不同的监管措施，具体内容

如下:

（一）活动异常名录社会组织

1.监管力度:作为一般监管对象，享受正常年检政策。

2.项目优先: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，予以一定的综合考虑

社会组织。

（二）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社会组织

1.监管力度:对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社会组织作为重点监管对

象，从严审查年检材料，重点进行检查。



2.优惠项目限制: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，对严重违法失信的

社会组织限制或禁止参加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业务主管单位、各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管

理工作，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，推进规范发展。

（二）登记管理机关在实施社会组织信用体系过程中，要切

实负起责任，主动作为，落实要求，强化责任。


